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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川区“六要”做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

——江川区举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业务培训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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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即将进入正式入户登记阶段，为确保普查登记工作顺利进行，12月26日，江川区举办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业务培训会，会议由区普查办常务副主任陶有贵主持，各乡镇（街道）经普办主任及业务骨干、部分社区普查指导员、区经普办全体人员共90余人参加了培训。

会上，区普查办主任、统计局局长胡宇翔做动员讲话，并对下一步普查登记做了工作要求，一是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进一步明确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；二是要扎实做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。一要依法普查，确保普查数据质量。要依据《统计法》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开展普查入户登记工作，杜绝闭门造车，确保入户登记率100%。要严格审核，确保报表差错率在质量范围内；二要准确把握普查标准时点、普查时期等关键指标，把握好时间进度，克期完成入户登记工作；三要充分准备，确保普查物资到位；四要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普查氛围。要充分利用村广播播放宣读普查告之书、致普查对象的一封信，悬挂标语，发放宣传资料，提高公众的配合度和参与率；五要加强业务培训。要通过培训，把两员培训成普查能手，确保普查质量和进度，进度要服从质量；六要加强协作。江城镇、路居镇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做好托管区经济普查工作。

会上还对《统计法》和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进行了详细解读。强调要数据质量是普查生命线的意识，全力保证普查数据的真实性，杜绝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现象，更不得弄虚作假，确保普查工作数出有据、依法合规。

区经普办普查骨干对普查方案及普查表结构、分专业普查表指标填报要求及数据采集终端（PAD）操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具体讲解，举行了现场问题解答和PAD数据采集演练。

此次培训主要针对非“一套表”调查单位的普查方案开展，旨在加强普查工作人员业务能力，为正式普查登记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。

(拟稿人：王金兰  审稿人、签发人：陶有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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